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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生的案子 - 联合国行动时间线

两年前的今天，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律师在北京送儿子上学时被一群警察带走。直到 

1月27日，他的妻子许艳才接到正式通知说他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妨碍公务’,

并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在过去的两年中，余律师被限制与他或家属聘请的律

师见面，并在拘留中遭受虐待。 

在促进中国人权和民主的多年努力中，余律师受到不同方式的骚

扰。2015年‘709大抓捕’发生后，余律师为其他人权律师包括王全璋

做了辩护，也因此遭受了更多报复，甚至在2018年1月初还被吊销了执照。在被警察带走的

前一天，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修宪，在公平选举和监督中共方面进行改革。

这是中国人权界的一个重要案例，但是国际社会做了什么呢？以下的时间线记录了联合

国和各国政府自2018年1月以来为呼吁释放余文生和支持他的家人所采取的行动。

2月14日－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根据
紧急行动程序向中国政府转交了余文生案，询问他的

下落

三位联合国特别程序专家－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言
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特别报告员和人权捍卫者处境特
别报告员－就余文生的抓捕、隔离关押和指控向中国
政府联合发函。他们特别强调，余文生的刑事拘留与
他行使言论自由有关。他们还指出，指定居所监视居
住的使用“引起了对余先生待遇的严重关注，他的处
境以及缺乏对正当程序的保证”。

专家们在等待政府对拘留的理由和合法性以及对余文
生的保护等问题的答复时，敦促“采取一切必要的临
时措施，以制止所指控的侵权行为…并确保对任何犯
下侵权行为的肇事人追究责任”。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会议第4项一般性辩论
中，欧盟、德国和美国提请对余文生等人权捍卫者受

到拘留的关注，并敦促立即释放他们。

中国政府在回应联合国专家的信函中只说：“余文
生，男，1967年生，中国北京人。2018年1月20
日，余因涉嫌妨碍公务罪被中国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1月27日，中国公安机关依法对余变更强制措施
为监视居住，并以书面形式告知其家属。目前该案正

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 AP Photos / A Wong

 人权理事会   特别程序  条约机构    普遍定期审议

© 推特 / 许艳

4月1日－许艳自1月以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被北京警察传唤审讯的第三次，甚至被陆续羁押
19个小时并遭受虐待。当被问到指控的基础时，警察

只回答说：“因为你是余文生的妻子”。
4月18日－余文生的律师常伯阳和谢阳要求与他见面
被警方拒绝，理由基于一张解聘律师并要求许艳不再
聘请其他律师的字条，据报道这份字条是在胁迫下书
写并签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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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其第115届会
议上确定余文生的拘留地点仍然未知。他们指出：“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宣言》第十条第1款和第2
款，根据该宣言，任何被剥夺自由者应被关押在官方
认可的拘留场所，并且根据国家法律，在拘留后立即
被带至司法机关。关于拘留此类人员及其拘留地点的
准确信息，包括转移，应及时提供给其家庭成员、其
律师或对该信息具有合法利益的任何其他人，除非当
事人表示了相反的意愿”。

在人权理事会第38届会议第4项一般性辩论中，欧盟
和德国提请关注被拘留的余文生等人权捍卫者，并敦
促立即释放在押人士。欧盟还敦促对拘留中的人权捍
卫者遭受酷刑的指控进行调查，德国敦促中国与联合

国特别程序充分合作。

9月3日－徐州检察院将余文生的案子退回公安局补充
侦查，再次推迟了自7月以来建议的起诉。据报道，
余先生会见了官方指定的律师，但仍未能与常律师和

谢律师见面，他们被拒绝获取案件材料。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回应了中国2015年审议的后
续信息，并评估了中国对这些建议的执行情况。其中
包括与律师会面，拘留通知，对律师和维权人士的 
镇压以及对酷刑指控的独立调查等问题。专家们确认
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含糊不清或不完整，或未能解决
建议。他们进一步确认中国政府对于联合国的建议，
有的只是采取了初步措施，有的根本没有采取任何 
行动。

4月19日－余律师在徐州被检察院正式逮捕。许艳被
允许与余文生进行一次视频通话，之后她说丈夫消瘦

了，当被问及解聘律师的字条时，他无法明确回应。

5月16日－余文生的律师和许艳要求会见再次被拒。 
他们提出监督申请，要求保释余文生，5月22日被当

局驳回。

5月24日－许艳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释放余 
文生。

在人权理事会第39届会议第4项一般性辩论中，德国
和欧盟对余文生等在押人权捍卫者表示持续关注。

挪威提问：“中国采取了什么步骤确保包括律师在 
内的人权捍卫者的安全和有利环境，并在全国范围内
跟进联合国大会2017年通过的关于人权捍卫者的共
识决议（决议A / RES / 72/247，于2017年12月24日

通过）？”

作为对中国普遍定期审议的预先提问的一部分，英国
问道：“政府采取了哪些步骤来确保律师、活动人
士、记者和人权捍卫者，包括王全璋、余文生、江天
勇、李昱函、高智晟、扎西文色、伊力哈木·土赫
提、吴淦、黄琦等受到保护，免受骚扰、虐待和歧
视，确保立即释放那些仅仅因行使其宪法权利而被拘
留的人？”

12月10日－余文生获得“法德人权法治奖”。2019
年1月14日，许艳代表他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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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权理事会第41届会议第4项辩论中，捷克呼吁立
即释放余文生；德国也呼吁释放包括余文生在内的所
有人权捍卫者。欧盟继续对拘留和审判包括余文生在
内的人权捍卫者和律师表示极为关注。

3月2日－许艳被警察跟踪并拍摄，将近有一周的时间
她被禁止离开住所。

工作组接下来建议政府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即立即释
放余文生，并赋予其获得赔偿和补偿的权利。他们还
敦促进行独立调查；采取行动打击有罪不罚的人；将
对人权捍卫者的保护纳入国家法律；以及撤销刑法第
105条第2款和刑事诉讼法（2012年）第73条。政府

应在六个月内提供跟进信息。

在人权理事会第40届会议第4项辩论期间，欧盟继 
续对余文生等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的拘留和判刑表示
极为关注。德国呼吁释放余文生等人权律师和人权捍
卫者。

2月3日－许艳致电徐州检察院，检察院告诉许艳， 
余律师已经在两天前2月1日才被正式起诉，罪名是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已取消“妨碍公务”的指
控。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法院的判决必须在起
诉后的两个月内宣布，否则将导致超长拘留。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其第84届会议上发表了一项
意见，宣布余文生的拘留是任意拘留，符合任意拘留
五项法律类别中的四项：即没有法律依据；他的拘留 
是由于和平行使言论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和参加政府
权利的结果；侵犯公正审判权。基于他作为人权捍卫
者的身份，专家们还认为这是歧视性的，即构成任意
拘留：这具有开创性意义。

捷克敦促中国释放所有被监禁和拘留的人权捍卫者，
并表示他们将继续关注人权捍卫者和律师，明确包括

余文生，及其家人的情况。

5月11日－许艳公开表示，她刚刚被告知，徐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已于5月9日秘密审判余文生，没有正式通

知她或她聘任的律师，也没有任何公开通知。

直到今天，余文生秘密审判的结果仍然不为人知。
5月21日－欧盟就余文生的审判发表公开声明，指出
余文生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呼吁立即释放余文生，
并呼吁中国尊重国际法和本国宪法规定的义务。本
月，许艳在北京会见了许多西方外交官。

8月23日－许艳向徐州警方申请有关余文生被单独关
押情况的信息公开。

8月8日－许艳见了负责余文生案子的新任国家安全官
员，他威胁许艳不要进行公开宣传，并告知许艳，自
2018年1月余文生被捕以来，他已被单独关押了20多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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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权理事会－ 最适合政治施压

		�  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 
工作

		�  由47个通过联合国大会选举的成员国组成

		�  每年在日内瓦召开三次会议，但公民社会必
须要通过具有【咨商地位】的国际和地域性
组织才能侧面参与

	 特别程序－ 最适合关注个案

		�  负责处理世界各地具体国别状况或专题问题

		�  由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组成

		�  只要人权理事会已经设立了关注某项人权 
专题或国家状况的特别程序，即可在任何 
时间递交对个案的投诉和法律政策的分析 
报告

	 条约机构 － 最适合法律政策倡导 

		�  负责监督国家对9个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的
落实情况 

		�  由缔约国提名和选举的独立专家

		�  前提条件是国家必须已经签署并批准相关 
条约，且缔约每4-5年才被相关委员会审议
一次

	� 普遍定期审议 － 最适合倡导人权意识 

		�  每4年半对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权纪录进
行审议

		�  由人权理事会主持，并由国家主导的机制

		�  旨在全面检测一个国家政府是否履行其人权
义务和承诺，所有人权诉求均可以倡导，高
度的国际关注时点

联合国秘书长9月发布的关于与联合国合作的报告对
许艳的骚扰提出关注，包括对监视和审讯。许艳在为
丈夫余文生争取获释的过程中接触了联合国人权机
制。报告指出，“中国政府表示，司法机关尚未对许

女士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

在人权理事会第42届会议第4项辩论中，捷克呼吁释
放余文生，并指出镇压人权活动破坏长期的和平与安
全。欧盟再次呼吁释放余文生，英国敦促释放所有被
任意拘留的人。

11月21日－许艳在人权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陪同下向
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一封控告信。他们被国保跟踪并被

拍摄。

12月9日－许艳准备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参加国际人
权日庆祝活动，但是被禁止离开住所，据报道她受到
人身和语言上的骚扰。

自从余文生失踪以来，徐艳不断受到警察的骚扰、恐
吓以及限制行动自由，尽管如此，她仍继续呼吁伸张

正义。

小结

2018年1月余文生被捕以来，国际社会多次对余文生律师的处境提出具体关注。这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所 

有会议；特别程序专家（任意拘留工作组和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人权捍卫者问题特别报告员等）；

普遍定期审议。联合国条约机构也对中国当局镇压律师和活动人生表示普遍关注。

更多信息请参阅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中国人权捍卫者和国际人权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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